
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管理办法 

（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为进一步贯彻实施中共中央、国务院《国家中长期人

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和《上海市中长期人才发

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吸引集聚海外优秀留学人员，

更好实施人才强国战略，为上海市“四个中心”建设和全球科技

创新中心建设提供更好的海外人才支持，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以下简称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和上海市科学技术委

员会（以下简称市科委）联合设立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以下简

称浦江计划）。 

  第二条浦江计划主要资助近期回国来沪工作和创业的海外

留学人员及团队，主要资助对象为： 

  （一）应聘来本市从事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留学人员

及团队； 

  （二）在本市创办企业的留学人员及团队； 

  （三）其他本市特殊急需的留学人员及团队。 

  第三条浦江计划按照 A（科研开发类）、B（企业创新创业

类）、C（社会科学类）、D（特殊急需类）四种类型项目进行申

报和资助。其中，A 类项目资助以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单位为

依托的自然科学和技术研究；B类项目主要资助以企业为依托的



科技创新创业，包括创新和创业两类，其中创新类针对企业引进

的留学人员，创业类针对自主创办科技企业的留学人员；C类项

目资助在人文社科领域进行创新创业的留学人员；D类项目资助

其他本市紧缺急需的具有特殊专长的留学人员。 

  第四条浦江计划资助资金来源于市财政拨款。资助经费一次

核定，根据使用需要一次或分批拨付。 

  （一）A、B 类项目经费遵照《上海市科研计划专项经费管

理办法》执行。 

  （二）C、D类项目经费可用于： 

  1.科研开发、教学、文化艺术创作等研究费用，包括：设备

购置、材料购买、分析测试、人员费用、出版物（文献等信息传

播）费用、知识产权事务费等； 

  2.申请者部分生活补贴、国际交流与合作差旅费等； 

  3.其它特殊需求的相关费用。 

第二章 组织机构 

  第五条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和市科委联合成立浦江计划

领导小组（以下简称领导小组），组织实施浦江计划并监督资助

经费使用。 

  第六条领导小组下设两个管理办公室，分别设在市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局和市科委。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和市科委根据各自

的职责，负责浦江计划的实施和资助资金的管理。 

  第七条浦江计划受理窗口设在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第三章 申请条件 

  第八条申请者须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一）所在单位应在沪注册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二）所在单位承诺给予申请者必要的人员配备和条件保障； 

  （三）截至申报当年 1 月 1 日，申请者不满 50 周岁，且回

国工作不超过 2年或回国创业不超过 4年； 

  （四）回国后未获得过国家或本市政府资金资助； 

  （五）未获得过本计划资助，且申请本计划次数总计不超过

2 次。 

  第九条 A类（科研开发）项目申请者并须具备以下条件： 

  （一）具有博士学位； 

  （二）以留学身份在国（境）外连续学习或进修 2 年（含）

以上。 

  第十条 B类（企业创新创业）项目申请者并须具备以下条件： 

  （一）创新类 

  1.以留学身份在国（境）外连续学习或进修 2年（含）以上； 

  2.具有博士学位；或具有硕士学位，且在国（境）外知名企

业从事专业技术或管理工作 4年（含）以上。 

  （二）创业类 

  1.具有学士（含）以上学位； 

  2.以留学身份在国（境）外连续学习或进修 1年（含）以上； 



  3.申请者为所创办企业的第一大股东，或担任法定代表人并

持有个人股权不低于 30%； 

  4.所创企业已获得本市有关部门颁发的工商营业执照。 

  第十一条 C类（社会科学）项目申请者应以留学身份在国（境）

外连续学习或进修 1年（含）以上，并须具备以下条件之一： 

  （一）具有博士学位； 

  （二）具有硕士学位，并被聘任为本市高校或科研院所副教

授（或副研究员）（含）以上专业技术职务； 

  （三）具有硕士学位，并在本市新闻媒体单位担任主任记者、

主任编辑、副编审（含）以上等专业技术职务； 

  （四）具有硕士学位，并在本市金融单位工作担任部门经理

（含）以上职务； 

  （五）具有学士（含）以上学位，并在本市文化艺术院团担

任二级导演、二级演员、二级演奏员、二级指挥、二级美术师、

二级舞蹈设计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含）以上专业技术职务，

或者具有硕士（含）以上学位且被聘任为本市高等院校音乐曲艺

类讲师（或助理研究员）以上（含）专业技术职务； 

  （六）创办文化产业类经济实体的，参照 B类企业创业类申

请条件。 

  第十二条 D类（特殊急需）项目申请者应以留学身份在国（境）

外连续学习或进修 1年（含以上），并须具备以下条件： 

  （一）申请项目符合年度申请指南公布的重点领域； 



  （二）持有重要发明专利技术或专有技术来沪自主创业或上

海急需的具有特殊专长的留学回国人员； 

  （三）经局级单位或主管部门择优推荐，并通过浦江计划管

理办公室审核。 

第四章 申报 

  第十三条浦江计划每年申报评审一次，由管理办公室通过

“上海科技”网（www.stcsm.gov.cn）和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门户网站（www.12333sh.gov.cn）等相关网站发布年度申请指南。 

  第十四条申请者根据年度申请指南，在规定时间内持相关材

料到指定地点办理资格认定后，在“上海科技”网上填报《上海

市浦江人才计划申请书》，在线打印后报送所在单位审核。 

  第十五条申请者所在单位按照本办法规定对申请者的基本

情况和申报内容进行审核，如实填写单位意见和有关承诺，择优

向管理办公室推荐。B类创业企业并须经留学人员创业园区或区

（县）科委审核推荐；C、D 类创业企业并须经留学人员创业园

区或区（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审核推荐。 

  第十六条一位申请者只能申报一个项目。网上填报并提交成

功、报送的书面材料签章齐全并与网上提交的电子文档内容一致

的申请为有效申请。 

第五章 评审 

  第十七条管理办公室组织专家进行网上评审。 



  第十八条管理办公室提前 5 个工作日通知通过初评的申请

者参加“专家见面会”进行复评。不参加复评的视为自动放弃。 

  第十九条通过复评的申请者名单由管理办公室报领导小组

审定后，分别通过“上海科技”网和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门户

网站等相关网站向社会公示，公示期为 5个工作日。 

  第二十条凡无异议或经异议调查后仍符合本办法规定的申

请者，经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和市科委批准，通过“上海科技”

网和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门户网站等相关网站公布资助通知，

并颁发证书。 

第六章 管理和考核 

  第二十一条资助通知发布后，申请者应按要求填写计划任务

书，编制经费预算，同时其所在单位与管理办公室签订书面合同。 

  第二十二条合同签订后，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和市科委向

申请者所在单位账户拨付项目经费，用于受资助对象完成合同规

定的工作。资助经费专款专用，经费管理按照相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三条合同到期后三个月内，受资助者应提交总结报告

和预算执行情况表（经费决算表）等资料，经所在单位审核后报

送管理办公室备案或验收。 

  第二十四条凡得到浦江计划经费资助所取得的成果或发表

的文章，均应标注中文“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资助”或英文

“SponsoredbyShanghaiPujiangProgram”。 



  第二十五条浦江计划入选者不得替换，资助经费不得截留、

转让或挪用。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因受资助者患病、调离岗位、

出国（境）等情况影响项目如期完成的，入选者及所在单位应及

时向管理办公室提出书面报告，经管理办公室审核后，办理合同

终止或变更手续。合同期满前三个月内，不再受理合同变更申请。 

  第二十六条对弄虚作假骗取资助的，经管理办公室核实后，

将终止项目、追回资助经费并取消其今后申请本计划的资格，情

节严重者给予通报批评。 

第七章 附则 

  第二十七条本办法自 2016年 1月 1日起实施，有效期至 2020

年 12月 31日。 

  第二十八条本办法由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和市科委负责

解释。 

 

 



浦江人才计划流程图

 



2020年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C、D类）资金分配结果

单位：万元

序号 单位 金额

1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30.0 

2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 180.0 

3 上海证券交易所 15.0 

4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 15.0 

5 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 30.0 

6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60.0 

7 上海江南建筑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15.0 

8 上海市肺科医院 30.0 

9 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 30.0 

10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 30.0 

11 瀜矿环保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50.0 

12 上海市中医医院 30.0 

13 斯微(上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30.0 

14 上海海事大学 30.0 

15 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 30.0 

16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30.0 

17 上海大学 120.0 

18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30.0 

19 上海纽约大学 15.0 

20 上海市同济医院 45.0 

21 上海体育学院 15.0 

22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30.0 

23 上海麓慧科技有限公司 30.0 

24 同济大学 270.0 

25 上海音乐学院 15.0 

26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150.0 

27 上海空间电源研究所 30.0 

28 上海米瓦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15.0 

29 上海飒透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30.0 

30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30.0 

31 上海兼爱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5.0 

32 华东医院 30.0 

33 上海政法学院 15.0 

34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120.0 

35 华东师范大学 225.0 

36 上海芯山半导体有限公司 30.0 



序号 单位 金额

37 上海渤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30.0 

38 再鼎医药（上海）有限公司 30.0 

39 上海治精微电子有限公司 30.0 

40 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15.0 

41 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 15.0 

42 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 15.0 

43 上海社会科学院信息研究所 15.0 

44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90.0 

45 华东政法大学 30.0 

46 复旦大学 390.0 

47 上海市胸科医院 30.0 

48 上海市东方医院 90.0 

49 上海理工大学 75.0 

50 上海交通大学 285.0 

51 上海财经大学 150.0 

52 上海外国语大学 75.0 

53 上海师范大学 90.0 

54 特斯拉（上海）有限公司 30.0 

55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60.0 

56 华东理工大学 165.0 

57 上海飞机制造有限公司 80.0 

58 中国科学院上海高等研究院 15.0 

59 上海科技大学 15.0 

60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30.0 

61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60.0 

62 东华大学 60.0 

63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 30.0 

64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120.0 

65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军医大学 60.0 

66 中国福利会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 60.0 

67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60.0 

68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 15.0 

69 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上海）有限公司 60.0 

70 上海中医药大学 30.0 

合计 4,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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